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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造假行政处罚“失衡”问题分析

李克亮

（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云南曲靖 655011）

【摘要】证券市场会计造假之风盛行，虽然中国证监会频频对违法的发行人、审计师进行行政处罚，但由于处

罚存在受罚主体、处罚力度、处罚时间等方面的失衡问题，导致处罚效果较差。本文通过对行政处罚失衡现象的分

析来探讨改进行政处罚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以及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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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我国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运作效率，证

监会每年都会检查并对涉嫌会计造假的上市公司（含发

行人）及其审计师进行处罚。然而根据南京大学王兵、李

晶等学者以 2001 ~ 2009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
为样本进行的研究，受罚审计师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操

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显著降低，会计稳健性也没有显著提

高。轰动一时的万福生科、绿大地会计造假事件刚刚过

去，2014年5月以来，资本市场接连又曝出南纺股份、莲花
味精、康芝药业、新中基等上市公司会计造假丑闻，可见会

计造假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就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深思。除了被广为诟病的行政处罚力度小造成违法

成本低的问题外，笔者认为证监会针对会计造假的行政

处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一、行政处罚抓大放小，难及做假账的具体责任人

近几年，证监会加大了对会计造假上市公司的处罚

力度，各种行政处罚可谓层出不穷，很多进入公司高管层

的财务管理人员，如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经理等被

给以警告、罚款、市场禁入等处罚。然而各种处罚却基本

不涉及具体做假账的会计。这种“抓大放小”的处罚造成

大批漏网之鱼，增强了会计的侥幸心理，会让他们产生这

样的想法：假账放心做，责任不在我，天塌下来由公司财

务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顶着。长此以往，行政处罚的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不利于遏制日趋泛滥的会计造假现象。

虽然《会计法》明确单位负责人是本单位会计行为的

第一责任人，但这并不是说会计就没有责任。实际上，账

册和财务报表是由在会计岗位从事具体会计工作的会计

编制的，虽然主谋可能并不是会计，但会计直接实施了会

计造假行为，没有理由不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众所周

知，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报告需要财务负责人和单

位负责人签字认可，但单位负责人一般不具备太多的会

计专业知识，对会计编制的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漏

报甚至舞弊问题难以识别，因此，一旦财务报告出现问

题，第一责任人是单位负责人，第二责任人是财务负责

人，第三责任人就应该是会计。仅仅对前两者问责而不追

究会计的责任是根本说不过去的。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之

所以没有波及会计，笔者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考

虑到处罚效率，如果连每个会计具体做了哪一笔假账都

查清楚太费时费力了；二是考虑到财政部门和行业协会

也对会计进行处罚；三是对会计的处罚相对其他重要角

色显得不那么重要。

二、处罚效力囿于证监会的“一亩三分地”

证监会作为一个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其

管理领域限于资本市场，其能作出的最重的处罚一般就

是“市场禁入”。然而这个禁入的市场只是资本市场，上市

公司在公司总数里面仅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何况对于注

册会计师来说，市场禁入只是意味着不能再用自己的名

义出具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其他的仍可以照常进行。因

此，“市场禁入”的处罚影响范围太小，无法给予造假者和

协从者以沉重打击。

会计人员（含审计人员）的主管部门是财政部门，只

有财政部门才可以依据《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注

册会计师注册办法》等法规对严重违规的会计或审计人

员进行吊销会计从业资格、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吊销业

务许可等处罚。

法律规定虽严，但财政部门的执行力度并不够。业内

人士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很贴切：“相关法律往往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从近几年曝出的重大财

务舞弊案来看，财政部门对于因未能勤勉尽责而被证监

会处罚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基本没有追加处罚。对涉案公

司里面的会计造假直接责任人也没有进行处罚。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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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改善行政处罚效果，财政部门和证监部门必须建立部门

联动机制，联合执法，一起对会计造假行为进行重罚。

三、重责“签字注册会计师”，轻责“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规

定：审计报告应当由两名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

师签名盖章并经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方为有效。当上市公

司会计造假案曝光后，审计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首

当其冲受到处罚。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存在以下问题：

1. 责权利不对等。我国有限责任制的会计师事务所
占大多数，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是会计师事

务所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但基本不在审计报告上签字，而

是让副主任会计师签字。这些签字的副主任会计师很多

名义上是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层，实际上是没有股份的打

工者，其承担的责任和收益并不匹配。

2. 是否在审计报告上签字，普通的注册会计师并没
有完全的决定权。主任会计师让你签，即便这个项目你根

本没有参与也得签；主任会计师不让你签，归你负责的项

目你也签不了。有时资深的注册会计师为了规避风险，会

让资历浅的注册会计师在自己出的审计报告上签字，后

者往往也难以回绝。一旦案发，管理部门统统按“谁签字

谁负责”的原则予以处罚，签字注册会计师往往要担全责。

3. 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可能并无直接责任。涉及上市
公司的审计项目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集团公司下面几十

个子公司、孙公司是很常见的。如果碰到像中石油、建设

银行那样的巨无霸，几个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忙不过来，

所以参与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经常少则十几个，多则几百

个，而签字的只有两个。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往往是总揽项

目全局、负责合并会计报表，对下面的具体情况也很难一

一把握。审计失败很多时候是局部出现问题，对这个局部

进行审计的人员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签字注册会计师，

甚至两者并不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所以由签字注册

会计师承担所有审计失败的责任是有失公允的。

4.“板子”有时会打在“棉花”上。有些签字的注册会
计师是“挂靠”的，有的是快退休的，对其的行政处罚收不

到应有的效果。虽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明文规定不准

挂靠，但现实中挂靠的不在少数。这些挂靠的注册会计师

一般都有比较好的工作，不以独立审计为安身立命之本，

所以对其的处罚难有“切肤之痛”。至于那些快退休的注

册会计师就更不在乎处罚了，一则本来就快退休了，二则

他们的注册会计师资格十有八九是评的而不是考的，来

得容易用起来就不心疼。

总之，行政处罚应改变“重师轻所”的做法，由“重师

轻所”转变为“重所轻师”，只有让会计师事务所切切实实

地负起责任来，它才会重视业务风险和质量控制，也才能

坚守独立审计的底线。

四、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发行人）的处罚轻重

悬殊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下，上市公

司会计造假已经形成一个黑色的生态链，在这个链条中，

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旦“东窗

事发”，证监会的处罚就会落到所有参与主体的头上，但

孰轻孰重却几无规律可循。笔者摘录了近几年发生的六

起大案，证监会的处罚情况如下表所示（当事人均用事发

时的简称）：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会计造假这种恶劣、影响深远的

违法事件，证监会的整体处罚力度明显偏小，与美国动辄

几亿美元的处罚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对于造假的上市公

司，证监会的处罚一般是警告加罚款，而且罚款金额最高

不超过60万元，如表中的南纺股份，5年造假3.4亿元仅罚
50万元。舆论普遍认为，这不是在惩罚会计造假，而是在
鼓励更多人造假！

而与上市公司相比，规模小、资产少的会计师事务所

被处罚的力度大得多。如对中磊会计师事务所，罚款加没

收的业务收入达到了414万元，还要加上撤销其证券服务
业务许可。这种处罚给人的感觉是会计责任偏轻，审计责

任偏重。

进入 2014年后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又有了新特点，即
对上市公司进行处罚的同时对会计师事务所却没有处

罚，如上表中的南纺股份、新中基、莲花味精案。虽然舆论

发行人

绿大地

天丰节能

万福生科

新大地

天能科技

南纺股份

新中基

莲花味精

胜景山河

南京中北

会计师
事务所

鹏程

利安达

中磊

大华

大信

永华

万隆

亚太

中审

永华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不含对个人的处罚）

发行人

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 60万元
罚款

警告，处以 60万元
罚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 30万元
罚款

警告，处以 60万元
罚款

警告，处以 60万元
罚款

处以50万元的罚款

警告，并处以 40万
元罚款

警告，并处以 50万
元罚款

撤销发行许可，返
还募集资金

处以30万元罚款

会计师事务所

没收业务收入 60万元，并处
60万元罚款，撤销其证券服
务业务许可证

没收业务收入 60万元，并处
120万元罚款

没收业务收入 138万元，并处
以 276万元的罚款，撤销其证
券服务业务许可证

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 110
万元，并处以220万元的罚款

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 60
万元，并处以120万元罚款

暂无处罚

暂无处罚

暂无处罚

出具警示函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17.50万
元，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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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呼吁应重罚造假帮凶会计师事务所，但证监会一直

没有给予回应。

上述种种反映出证监会一方面囿于现行《证券法》等

法律限制及部门权力限制，无法对会计造假行为进行重

罚；另一方面反映出证监会在执法力度上较容易受社会

舆论、领导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行政处罚缺乏一贯性和公

允性。这也是造成行政处罚效果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

此，证监会应抓紧推动《证券法》、《刑法》、《民事诉讼法》

的修改，使对会计造假的惩处并不仅仅依赖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另外，证监会应制定出一套合理公允的处罚规则

并公开透明地执行，坚持听证制度并向公众和媒体公开

行政处罚听证，使当事人领罚后心服口服。

五、处罚内外有别

证监会下属的“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

审委”）重权在握，是公司“IPO”流程中的最关键环节。该
部门会请一批专家对发行人及中介机构提交的各种材料

进行审核，然后做出通过与否的决定，但当一拨又一拨通

过发审委审核的公司曝出会计造假问题时，证监会却从

不责怪发审委，而是将问题的责任归给发行人和中介机

构并进行各种处罚。

这样的做法不仅难以服众，也让保荐机构和审计机

构有了很多同情者，使他们有机会推卸原本自己应承担

的审计责任。既然有发审委总揽大权，保荐机构和会计师

事务所做的就不是认真审计发行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而是合伙应付发审委的喜好，以及通过一系列反向工程

来破解发审委的审核密码。只有发行人成功上市了，才会

支付中介机构大部分的“辛苦费”，所以双方是劲往一处

使。而发审委就不同了，它的职责是替广大投资者把好

关。打个比方来说，想蒙混过关的发行人其实是待嫁的丑

媳妇，中介机构是媒婆，发审委是公婆。丑媳妇对媒婆的

要求是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公婆对媒婆的要求是媳妇

一定要漂亮。媒婆靠丑媳妇给的介绍费来生活，公婆提了

一大堆要求却不出钱，于是媒婆就不遗余力地帮丑媳妇

进行整容和装扮来忽悠公婆。偏偏这公婆又特别自信，认

为自己比新郎更聪明更有眼光，可以确保为新郎选一个

好媳妇，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证券监管机构一方面

要释放过于集中的权力，把自己的角色从“决断”转向“服

务”，从“前台”转向“后台”，加快新股发行从核准制向注

册制的转变；另一方面还要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我们

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对证监会的权力进行约束监管的制

度，这套制度应该包括人大及社会公众咨询制度、工作人

员财富与工资收入的阳光化，工作程序的透明化、公开

化，相关职级工作人员的问责制等。总之，受到约束的证

券监管权力，是我国证券市场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

六、处罚滞后，惩戒作用有限

南京大学的王兵、李晶等学者以 2001 ~ 2009年被证
监会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样本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与会计师事务所违规时间平均间隔为

3.37年，因此发挥的作用有限。笔者选取了2009年以来发
生的比较重大的会计造假案进行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

所违规时间与证监会的处罚时间确实相距较远，具体情

况如下表所示（当事人均用事发时的简称）：

从上表可以看出，会计造假时间与被处罚时间短则

相隔 2年左右，长则相隔 7年左右。会计造假被发现和处
罚得晚，违规者就有时间进行更多、更严重的违规，攫取

更多的不正当利益，其舞弊或协助舞弊行为对证券市场

和投资者的伤害会更大。由于时过境迁，有的会计师事务

所发生了多次合并或拆分，签字注册会计师也可能转所、

更换职业，行政处罚就很难落到实处。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且提起索赔

诉讼的依据是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果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总是姗姗来迟，因被误导而遭受损失的广大投

资者就无法索赔，这就进一步降低了造假者的违法成本。

证监会行政处罚时间滞后的原因一是会计造假发现

得晚，二是查处起来耗时长。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办法不

外乎以下两个：一是建立做空机制，大力鼓励民间力量参

与打假。只要证券监管机构做好信息披露的监督审核工

作，民间力量动员起来后，各种会计造假就能早暴露，证

监会也才能早查处。二是引进独立第三方进行案情调查。

证监会人手、知识和经验有限，如果引进比较专业的第三

方去进行详细的调查取证，证监会就可以大大缩短行政

处罚出台的时间，使造假者尽早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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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

万隆

天健华证中州

立信永华

鹏城

中磊

大华

立信江苏分所

亚太

万隆亚洲

造假公司

金荔科技

夏新电子

南京中北

绿大地

万福生科

新大地

南纺股份

莲花味精

新中基

违规时间

2006年

2006年

2003 ~ 2004年

2003 ~ 2007年

2008 ~ 2010年

2009 ~ 2011年

2006 ~ 2010年

2006 ~ 2009年

2006 ~ 2011年

处罚时间

2009年12月

2010年2月

2010年10月

2013年4月

2013年10月

2013年10月

尚未作出

尚未作出

尚未作出


